
衛生福利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5年第 1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5年 4 月 7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2 時 

地點：本部 301會議室 

主席：林委員兼召集人靜儀 

紀錄：蔡欣儒 

出(列)席人員：詳如簽到表 

壹、 主席致詞：（略） 

貳、 確認前(114年第 3)次會議紀錄 

決 定：確認。 

參、 報告事項 

第一案：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4 年第 3 次會議決

定(議)事項辦理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報告單位：綜合規劃司 

決 定： 

一、 序號 1解除列管，請社工司持續透過訓練等方

式，強化社會工作人員之文化敏感度。 

二、 序號 2繼續列管，請統計處參酌委員意見研議

資料分級開放制度，並賡續辦理社會福利調查

資料申請程序等事宜。 

第二案：本部性別平等推動計畫(111至 114年)「114

年度性別平等推動計畫成果報告」備查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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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請公鑒。 

報告單位：綜合規劃司 

決 定：洽悉。 

第三案：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涉及本部相關重要決定

(議)事項之工作報告，報請公鑒。 

報告單位：綜合規劃司 

決 定：洽悉，相關提醒事項如下， 

一、 「衛生、福利及家庭組」第 35次會議決定(議)

事項辦理情形： 

(一) 序號 2，有關國家婦女館未來發展方向一案，

請社會及家庭署依副總統指示方向規劃硬

體設備，並研議透過數位科技輔助展示，以

突破場地限制。 

(二) 序號 7，請醫事司參酌委員建議，研議「醫

事人員繼續教育性別平等師資人才庫」除名

機制及救濟程序。 

二、 「人身安全組」第 35次會議決定(議)事項辦理

情形：序號 1，有關委員建議於宣導教材納入

實際案例一節，請保護服務司於相關聯繫會議

轉請地方政府參酌辦理。 

第四案：有關新北地檢署查獲婦產科醫師持有大量兒少

性影像案之後續處理及因應作為，報請公鑒。 

報告單位：醫事司、保護服務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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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 定：洽悉，請醫事司、保護服務司賡續依權責辦

理醫政管理、性別暴力防治及被害人協助等

相關業務。 

第五案：有關本部性別暴力防治國家行動計畫（114-116

年），114年本部執行成果，報請公鑒。 

報告單位：保護服務司 

決 定：請保護服務司依性平處規定將執行成果提供

各議題主管機關彙整。 

肆、 散會：下午 2時 45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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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性別平等處及出席委員發言紀要 

報告事項： 

第一案：本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4年第 3次會議決定

(議)事項辦理情形，報請公鑒。 

林委員綠紅： 

有關序號 2，如問卷調查資料之應用須勾稽醫療相

關資料，可能涉及人體研究法，建議未來相關資料庫之

串聯，應研議資料分級開放制度，而非直接開放資料。 

 

第三案：行政院性別平等會涉及本部相關重要決定(議)事

項之工作報告，報請公鑒。 

林委員綠紅： 

115年 3月 15日行政院性別平等會「衛生、福利

及家庭組」第 35 次會議決定(議)事項辦理情形序號

7(會議資料 p.100)，請醫事司說明辦理進度。 

建議建立移除名單之公正機制，例如固定上架及

更新時間、相關標準程序，避免日後如有除名者針對

移除程序提出適法性問題提起行政救濟。 

陳委員曼麗： 

115年 3月 3日行政院性別平等會「人身安全組」

第 35次會議決定(議)事項辦理情形序號 1(會議資料

p.101)，建議保護司可於宣導教材等納入相關案例分

享，強化宣導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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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案：有關新北地檢署查獲婦產科醫師持有大量兒少性

影像案之後續處理及因應作為，報請公鑒。 

林委員綠紅： 

請醫事司說明貴部向新北市衛生局提出相關裁處

建議後，新北市衛生局對於該名醫師之裁處情形。 

目前在與人相關的工作領域中，例如 0-2歲、2-6 歲

等，有性騷擾、性犯罪等相關消極資格之要求，從源頭

阻斷其擔任相關工作的可能，這樣的消極資格目前於醫

師法中尚無相關條文，建議醫事人員相關法規修訂時可

參考，明確納入針對兒少性犯罪為該專業人員之消極資

格。 

建議可一併思考「醫事人員繼續教育性別平等師資

人才庫」之管理，不論社政或勞動主管機關，假設性騷

擾調查案件成立應該也要將資訊提供醫事司檢視行為

人是否在人才庫名單中，以便及時移除。 

請保護服務司說明本案被害人如需身心支持等相

關服務，可以尋求桃園市的家防中心協助或衛福部有相

關機制? 

陳委員曼麗： 

建議保護服務司可研議對於戀童癖相關性影像案

件透過 AI輔助查察或監測等方式提出相關預防作為。 

黃委員怡翎： 

性騷擾行為人在醫院內對病人或其他遭申訴案件，

是否有與縣市政府合作的通報管道，讓衛福部知悉案件

嗎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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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案：有關本部性別暴力防治國家行動計畫（114-116

年），114年本部執行成果，報請公鑒。 

行政院性別平等處： 

「議題一、預防-子議題 5、建立性別暴力防治人

才庫」(會議資料 p.110)，成果指標各年度培訓的專業

人才是否為累計人數?又達成情形中以受益人次呈現，

請保護服務司說明該項人次是否係指培訓人才數? 

陳委員曼麗： 

「議題一、預防-子議題 6、推動旁觀者介入培

訓」(會議資料 p.111)，請保護服務司說明 114年培力

97名社區人員於各縣市分布狀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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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5年第 1次會議 

決定（議）事項辦理情形追蹤表 

 

序號 案由 決定（議）事項 辦理單位 

1 報告事項第一案：建請將

衛福部定期執行之五大社

會福利問卷調查（婦女生

活狀況調查、兒童及少年

生活狀況調查、老人狀況

調查、身心障礙者生活狀

況調查、低收入戶及中低

收入戶生活狀況調查），

明定為非屬「人體研究

法」主管範圍之資料。或

將調查資料檔列為公開周

知之資訊，以利民間研究

所需。 

 

請統計處參酌委員意見研議資

料分級開放制度，並賡續辦理

社會福利調查資料申請程序等

事宜。 

(前次會議決定事項：請統計

處參考中研院學術調查研究資

料庫(SRDA)作法，研議民間團

體申請社會福利調查資料之申

請程序，並將相關資料提供法

規會確認其適法性及相關規定

之法源依據。) 

統計處、法規

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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